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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加强对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认证证书和标志（以下简称认证证书和认证标

志）的管理、监督，规范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维护获证组织和公众的合

法权益，促进认证活动健康有序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制定、发布、使用和监督检查。本办法

所称的认证证书是指通过数据安全认证（贵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DSCC）的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认证所获得的证明性文件。本办法所称的认证标志是指通过

DSCC的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认证的专有符号、图案或者符号、图案以及文字的

组合。 

第三条 禁止伪造、冒用、转让和非法买卖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第二章 认证证书 

第四条 DSCC 对申请方进行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认证，对认证合格的，在规

定的时限内向申请方出具认证证书。 

第五条 获得认证的组织应当在广告、宣传等活动中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有

关信息。获得认证的组织在获证服务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当向 DSCC 申请变更，

未变更或者经 DSCC 调查发现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不得继续使用该认证证书和相

关标志。 

第六条 DSCC 按照本管理办法，对获得认证的组织使用认证证书的情况实施

有效跟踪调查，对不能符合认证要求的，暂停其使用直至撤销认证证书，并予以

公布；对撤销或者注销的认证证书予以收回；无法收回的，予以公布。 

第七条 任何组织不得利用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符号，

误导公众认为其通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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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认证标志 

第八条 DSCC 向社会公布认证标志的式样（包括使用的符号）、文字、名称、

应用范围、识别方法、使用方法等信息。 

第九条 DSCC 质控和档案管理部按照本管理办法，对获得认证的组织使用认

证标志的情况实施有效跟踪调查，发现其认证获证服务不能符合认证要求的，将

及时作出暂停或者停止其使用认证标志的决定，并予以公布。 

第十条 获得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认证的组织应当在广告等有关宣传中正确

使用认证标志。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DSCC 质控和档案管理部按照本管理办法，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的管理情况向国家认监委提供年度报告。年度报告中应当包括其对获证组织使用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跟踪调查情况。 

第十二条 DSCC 综合管理部按照本管理办法，公布本机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

志使用等相关信息，以便于公众进行查询和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伪造、冒用、转让和非法买卖认证证书和认证

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国家认监委或者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第五章 罚则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对混淆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组织，

经查实，由质控和档案管理部上报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处理；若涉及本 DSCC

人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负有直接责任的认证人员，予以开除并保留追究

责任的权利。 

未通过认证，但在宣传中，使用虚假文字表明其通过认证的，由质控和档案

管理部上报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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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伪造、冒用认证证书的组织，经查实，由质控

和档案管理部上报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处理；若涉及本 DSCC人员，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负有直接责任的认证人员，予以开除并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非法买卖或者转让认证证书的，经查实，由质

控和档案管理部公示其证书无效并上报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处理；若涉及本

DSCC相关人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负有直接责任的认证人员，予以开除

并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第十七条 DSCC 质控和档案管理部发现已获本机构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认

证但获证服务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需及时暂停其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或者撤销认证证书或者停止其使用认证标志的，否则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负

有直接责任的认证人员按照 DSCC管理制度进行处罚。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十二条规定，未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负有直接责任的认证人员，按照 DSCC管理制度进行处罚。 

第十九条 伪造、冒用、非法买卖认证标志的，相关责任人开除并移交司法

处理。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